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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Ｐｒｅｆａｃ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经过四次审议后通
过，并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开始实施，其对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而言具有里程
碑意义。

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后来者居上，尤其最近几年，可

谓突飞猛进、发展速度惊人。目前，我国电子商务行业无论在交易规模、

交易方式，抑或相关法律实践等方面，均在该领域处于领跑位置。据统

计，２０１８年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规模高达３０万亿元，且到２０２０年其交易
规模预计将超４０万亿元。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电子商务产业已成为我国重要经济领域之一，其不仅深刻影响并改变

了传统商业模式，而且重新定义、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市场规模庞大、且仍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新兴领域，电子商务迫切

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规范。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出台，可谓一场及时

雨，填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缺，并以紧密结合电商实践的特点，及时回应

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难题。同时，我国电子商务法不仅在宏观上肯定了

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而且注重平衡电商交易中的各方利益，具有较高的

超前意识和科学性。在微观层面，我国电子商务法对电商平台的界定、类

型区分，以及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平台审核义务及跨境电商交易责任等诸

多问题都进行了科学的规定。

在电子商务实践中，我国电子商务法正是首部该领域的综合性立法，

该法的出台实施，不仅会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起到规范促进作用，同时，

亦会对域外电子商务立法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００２　　　　／　电子商务平台侵权法律实务与案例评析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国电子商务法仍然有待通过大量执
法、司法实践进行完善。该法设定的权利、义务、责任边界，更有待于通

过司法实践厘清、确定，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避风港规则适用以及电子

商务平台责任，等等。

本书作者汪涌律师在知识产权领域深耕多年，熟悉电子商务领域的商

业逻辑和法律规则，曾代理过诸多电子商务领域的知名案件，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另外三位作者杨振中、孟斌、陈志兴都曾在法院从事知产审判

工作多年，并在离职后继续从事律师服务工作，其对电商领域的理论及前

沿问题，特别是相关的司法保护实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他们共同出版本

书，以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回顾、总结我国以往的电子商务司法保护

实践，其对深入理解现行电商领域司法保护制度，特别是新出台的电子商

务法都非常有意义。我国虽然不实行判例法制度，但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智

慧始终是我国立法的重要智力资源，希望有更多作者能穿越岁月长河，在

庞杂的司法判例中，寻找、提炼司法裁判智慧，勾勒新兴行业的法律轮

廓，这对弥补快速发展、变动不居时代的法律滞后性，无疑意义非凡。

是为序。

（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

２０１９年６月９日



序言二
Ｐｒｅｆａｃｅ

律师作为我国法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律师行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伴随着行业内分工的

细化，我国律师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业务能力强、专

业素养高，且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律师。

律师分工的专业化，不仅有助于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繁荣，并提升高

质量法律服务的供给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大量专业化律师涌现，必然会

对我国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律师既熟悉法律法规、谙习裁判规则，同时，又了解行业现状，

属于法律共同体中 “信息对称者”，故而律师的视角往往可直抵现实，溯

及问题本源。对于新事物，尤其是新兴行业中的前沿法律问题，律师往往

能最早感知，并秉承务实之态度寻求解决之道。

以电子商务为例，我国虽不是电子商务兴起最早的国家，却是电子商

务发展得最为迅速的国家，甚至可谓一骑绝尘。电子商务的出现不仅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 “购物不出门、支付无现金”的科幻场景成为现

实，同时，它也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秩序，人们在新的交易模式下，需

要重新建构信任基础、道德秩序及行为规范。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涌现出

大量前沿法律问题，并不断挑战原有的法律框架，甚至法学理论。

另外，由于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处于领跑位置，故而其他法域的相关立

法经验、司法判例，对解决上述前沿法律问题的借鉴意义也相对有限。对

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的法律难题，更多依赖于中国法律人

“摸着石头过河”，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之道。



／００４　　　　／　电子商务平台侵权法律实务与案例评析

　　我国电子商务行业虽已发展多年，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却刚刚施行不久，在此之前，我国监管、司法部门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

验、成熟做法。这些 “成功经验、成熟做法”虽部分已转化为电子商务法

的具体条文，但剩余的绝大多数无疑仅能以背景形式存在，用于理解、解

释电子商务法的立法目的、条文内涵。当然，这对准确适用该法、精准维

权而言，无疑也大有裨益。

本书作者均在法律实务界，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领域深耕多年，

深谙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沿革、维权策略及诉讼技巧。在我国电子商务法

施行之际，本书作者能依凭自身工作经验，总结、提炼我国电子商务方面

的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可谓意义非常。在本书付梓之际，本书作者邀我

作序，我欣然应允。祝贺他们！

是为序。

薛军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９年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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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承担过错责任

　———关绮绮与广州市艾拓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
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２２２

电子商务平台有保护消费者隐私的义务，消费者对隐私被泄露的举证义务
　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

　———庞理鹏与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隐私权纠纷案 ／２２８

附录：／２４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２４０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电子商务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 ／２５３
电子商务平台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纪要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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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子商务综述

第一节　电子商务概述

技术进步推动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

关系、贸易关系，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历史上蒸汽机、电的发明对人们

的日常生活、商业交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当今也不例外，我们正亲历

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亲身经历着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全方位的深

刻变革。

电子商务不过是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交易方式变革的一个方面，人

们把交易的场所从现实的具体集市、商场，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并通过网

络获得交易信息、订立合同，甚至履行合同。在当今社会的交易中，整个

交易过程或者部分交易过程利用互联网进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有学者甚

至认为 “相比传统商务模式，电子商务具有时空优势、速度优势、成本优

势、个性化优势和信息优势等优点，极大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效率、效益，

对传统商业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已成为 ２１世纪主流经济贸易方式
之一”。①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爆炸式发展的直接产物，是网络技术应用的全新

发展方向，但回顾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电子商务的形

态、内容与模式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立法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有学者

研究认为电子商务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分为电子数据交换 （ＥＤＩ）

① 贺宁馨、肖尤丹： 《促进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思考———基于行政管理的视角》，载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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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时期与互联网电子商务时期两个阶段。① 国际社会关于电子商

务的立法则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１９９１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下属的国际支付工作组，开始负责制定一部世界性的电子数据交换统

一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８５次全体大会
通过了 《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商务的统一法

规。１９９７年７月，美国颁布了 《全球电子商务纲要》，纲要中仅规定了

两大商务类型：一类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另一类是企业与个人的

电子商务。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欧盟发表了 《发展电子商务法律架构之指

令》，统一了欧盟境内的电子商务业务。可以说正是从２０世纪末期，电
子商务才开始在全球兴盛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国的电子商务起步的时间相对较晚，一般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的萌芽

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１９９８年３月，我国才成功完成了第一笔电子交
易，发展至今已经步入了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
告》将电子商务发展、 “互联网 ＋”建设写入报告，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可以说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战略性产业之一。

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崛起成为了飞速发展的
战略产业，主要原因在于电子商务与传统的商务模式相比具有非常高

的优越性，更加高效便捷，信息更加透明。电子商务让消费者通过网

络寻找商品信息、挑选商品、网上支付，极大地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

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目前随着电子商务交易的迅猛发展，人们甚

至把电子商务称为第二生活，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把网络购物作为自己

生活的一种体验。可以说电子商务改变了交易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

消费者的生活方式。

就在本书写作之际，适逢中国电子商务最大的节日——— “双十一”刚

刚结束，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纷纷晒出自己 “漂亮”的交易数据，最终２０１８
年双十一天猫成交额为２１３５亿元，尤其是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１时４７分
时，成交额就达到了１０００亿元。② 电商销售交易总额达到了 ３１００亿元，
京东成交额达到了 １５９８亿元，阿里巴巴的交易额相比于 ２００９年增长了

①

②

本书编委会编：《电子商务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页。
参见 《２０１８双十一回顾：天猫销售额不到 ２小时破千亿》，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１６３.ｃｏｍ／１８／１１１１／
００／Ｅ０９Ｑ７ＵＢＵ０００９７Ｕ７Ｒ.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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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多倍。①

但是回顾 “双十一”的历史我们发现，双十一作为线上销售的重大节

日，从２０１０年的９亿元，不到１０年发展到了２１００多亿元。这背后的原因
正是电子商务交易的高速发展，据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显示，
２０１８年中国网民数量达７.７２亿。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
ＩＣ）发布的第４２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８
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约８.０２亿。② 综合来看，我国网民数量在８亿
元左右，孕育着一个庞大的市场群体。如图１所示：③

图１　中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２０１７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２９.１６万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１１.７％；网上
零售额７.１８万亿元。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了５.３３

①

②

③

参见 《双十一战报：电商总销售额破 ３１００亿元，天猫、京东均破纪录》，ｈｔｔｐｓ：／／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１６９４６５０４２０８７９１４６８＆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３０日。
《第４２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０８／２０／ｃ＿
１１２３２９６８８２.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
数据见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２０页，报告全文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０８／２０／ｃ＿１１２３２９６８８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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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达４２５０万人 （如图２所示①）。
可以说中国的电子商务虽起步晚，但发展快、规模大，已经迅速成长为我

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及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测算

也正因如此，我国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将电子商务整体作为一种重要

产业进行了规定，从法律上明确了国家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鼓励与支

持。电子商务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电子商务新业态，创新商业

模式，促进电子商务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方面的重要

作用。”这也标志着我国在法律层面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进入

了法治化的新时代。

第二节　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是个舶来词，英文表述为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或者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电子商务是伴随着电子互联网的发展，兴起的新型的交
易方式，本质上是在互联网上完成的交易的统称。② 如果电子商务作为新

①

②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唐生主编：《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１页。
袁雪石：《电子商务侵权法基本问题研究》，载 《政法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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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务模式来理解，那么准确把握电子商务的概念需要了解电子商务与传

统商务模式的区别。传统的商务模式需要在具体的空间内与交易相对方进

行货物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包括合同签订、履行、运输、交易、验货与支

付等环节，均在现实空间完成。而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以电

子数据的方式进行。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理解角度的不同，一般认为电

子商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电子商务是指使用各种电子工具

从事商务活动，包括采购、会谈、付款、签订合同、数据认证等各种活

动；狭义电子商务主要是泛指各种利用互联网从事贸易与交易的活动。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６日至７日，国际商会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世界电子
商务会议，共同探讨了电子商务的概念问题。这也是当前被引用最为广

泛的一个概念：电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活动的电子化。从涵盖范围

方面可以定义为：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

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

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 （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

件）、获得数据 （如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获数据 （如

条形码）等。这是国际社会较为权威的定义，其内涵上看也具有较高的

弹性与解释空间。

我国有学者认为 “电子商务系指电子化通信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电

子化通信方式是以互联网为主，还包括电报、传真等多种电子化方式。”①

也有研究建议区分狭义的电子商务概念与广义的电子商务概念，其中狭义

的商事主体将其业务通过企业内部网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企业外部网 （Ｅｘｔｒａｎｅｔ）
以及局域网、广域网和互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行商事交易，在这个过程中该
商事主体及其职员、客户、供应商以及其相关的交通运输商、金融中介服

务商、网络服务提供者 （ＩＳＰ）网络内容服务商 （ＩＣＰ）电子市场 （ＥＭ）
营运商等中介机构之间发生的各种交易活动就是电子商务活动。广义而

言，电子商务是指一切通过电脑网络和电信网络方式进行的商品交易。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曾经将电子商务定义为

“指根据信息网络公开传播的商品或服务的交易信息进行交易的活动。”同

①

②

李双元、王海浪著：《电子商务法若干问题研究 （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页。
袁雪石：《电子商务侵权法基本问题研究》，载 《政法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页。


	1902004ZW+.pdf



